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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概要旨在向　閣下提供本章程所載資料之概覽。由於此為概要，故未有載列對　閣
下而言可能屬重要之所有資料。　閣下在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應細閱整份章程。

任何投資均涉及風險。投資發售股份所涉及之若干特定風險載於本章程「風險因素」一
節。　閣下在決定投資發售股份前，應細閱該節。本概要所用多項詞彙之釋義見本章程「釋
義」及「技術詞彙」等章節。

我們之業務模式

概覽

我們為一間財務服務供應商，提供 (i)企業融資顧問服務（包括保薦、合規顧問、財務顧問
及獨立財務顧問）；(ii)配售及包銷服務；及 (iii)業務諮詢服務。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之財務顧
問服務費主要來自上市客戶。根據灼識報告，在我們於企業融資顧問服務擔當之保薦人角色方
面，就二零一六年之首次公開發售集資而言，本集團在所有以香港為基地之企業融資公司中排名
第五或在所有香港企業融資公司中排名第二十五，而就二零一六年在香港完成之交易數目而言，
則排名第二十二。

我們透過營運附屬公司建泉融資、建泉亞洲及建泉北京進行主要業務活動。建泉融資分別
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及二零零九年四月起獲證監會發牌於香港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 1類（證券
交易，條件為不得從事有關機構融資以外之交易活動）及第 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
動。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
我們已處理 15、34、59及 26項有效委聘，分別產生收益約 13,400,000港元、56,000,000港元、
57,400,000港元及 15,400,000港元。

下表載列於往績記錄期間由三個主要來源產生之收益：

截至以下日期止年度 截至以下日期止五個月  

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千港元 %

企業融資顧問服務 6,360 47.3 22,200 39.7 33,502 58.4 5,075 48.4 12,969 84.4
配售及包銷服務 2,456 18.3 8,518 15.2 984 1.7 — — — —
業務諮詢服務 4,617 34.4 25,237 45.1 22,891 39.9 5,400 51.6 2,390 15.6          

總計 13,433 100% 55,955 100% 57,377 100% 10,475 100% 15,3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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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已承接合共八項配售及包銷交易，其中五項為一手市場交易及三
項為二手市場交易。於全部均為軟包銷交易之五項一手市場交易當中，本集團於相關首次公開發
售中擔任聯席賬簿管理人、 聯席牽頭經辦人或分包銷商。本集團擔任配售代理之三項二手市場交
易乃按盡力基準進行。

於往績記錄期間，除上述八項配售及包銷交易之外，一項配售交易已經失效及一項配售交
易與該客戶協議而終止，以致並無提供配售服務。有關配售及包銷服務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
章程「業務 ─ 我們之業務模式及服務 ─ 配售及包銷服務」一節。

競爭優勢

董事認為本集團享有下列競爭優勢：

•   我們向其客戶提供一系列財務意見及服務

• 我們之管理架構精簡且高效

•   我們擁有經驗豐富及稱職之管理團隊以及高質素人員

•   我們與客戶維持緊密而穩定之關係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章程「業務 ─ 競爭優勢」一節。

業務策略

本集團以上述競爭優勢為基礎採納下列策略：

• 積極參與第一及第二市場集資活動之配售及包銷

• 透過維持及擴大我們之企業融資團隊以促進及鞏固其財務服務業務

• 國際擴展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章程「業務 — 業務策略」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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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我們之客戶主要為於香港、中國、亞洲及歐洲之聯交所上市公司、非上市客戶及聯交所之
潛在上市申請人。我們之大部分收益乃來自按個別項目基準作出之委託，因此，我們之收益及收
入為非經常性質。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
月，本集團之五大客戶合共分別佔本集團總收益約 91.1%、51.2%、40.7%及 61.1%。

由於大部分交易為一筆過性質，故本集團最大客戶對收益之貢獻每年均有所不同。有關於
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五大客戶之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章程「業務 ─ 客戶」一節。本集團一般通
過現有客戶及專業公司之轉介及執行董事及執行團隊之人脈取得新委聘。

由於我們之主要業務性質使然，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概無主要供應商及存貨。

營運數據

委聘數目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十八日止五個月
有效

委聘數目
非有效

委聘數目
有效

委聘數目
非有效

委聘數目
有效

委聘數目
非有效

委聘數目
有效

委聘數目
非有效

委聘數目
 （附註）

企業融資顧問服務 10 1 22 1 42 1 23 —
配售及包銷服務 3 2 2 — 3 — — —
業務諮詢服務 2 1 10 — 14 1 3 —        

15 4 34 1 59 2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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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融資顧問服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止五個月

按提供服務之地理位置劃分之收益（千港元）
香港 6,360 22,200 33,502 12,969
中國 — — — —

有效委聘數目（附註） 10 22 42 23
收取費用之範圍
財務顧問 100,000港元至 3,500,000港元
保薦人 1,500,000港元至 7,800,000港元
獨立財務顧問 60,000港元至 450,000港元
合規顧問 每月 12,000港元至 50,000港元

配售及包銷服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止五個月

按提供服務之地理位置劃分之收益（千港元）
香港 2,456 8,518 984 —
中國 — — — —

有效委聘數目（附註） 3 2 3 —
交易總值（千港元） 171,622 657,500 406,760 —
平均交易價值（千港元） 57,207 328,750 135,587 —
按合約計算之服務費用╱佣金之範圍 0.5%至 3.5%

業務顧問服務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止五個月

按提供服務之地理位置劃分之收益（千港元）
香港 4,617 21,520 22,790 2,390
中國 — 3,717 101 —

有效委聘數目（附註） 2 10 14 3
按合約計算之服務費用╱佣金之範圍
併購交易 代價之 3%至 5% 
其他（港元） 每月 10,000港元至 6,000,000港元

附註： 有效委聘指由本集團於有關財政年度產生收益之委聘。非有效委聘指由本集團於有關財政年度並無
產生收益之委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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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料概要

以下為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財務資料之概要，乃摘錄自會計師報告（全文載於本章程附錄
一）。此概要應與上述會計師報告及本章程「財務資料」一節一併閱讀。

合併損益表摘要

截至以下日期止五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月二十九日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3,433 55,955 57,377 10,475 15,359

其他收入╱（開支）（附註） 45 10,738 153 83 (3)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減值虧損 — — (3,760) — —

行政開支及其他營運開支 (17,837) (28,276) (33,188) (10,168) (11,574)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4,359) 38,417 20,582 390 3,782     

年╱期內（虧損）╱溢利 (4,359) 36,357 14,857 390 2,756

附註： 其他收入╱（開支）主要由香港持牌銀行之利息收入及香港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組成，與收益相比屬
不重大。然而，其他收入於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大幅增加，主要由於出售於聯交所上市之股
份，其獲分類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約 10,200,000港元所致。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我們之財政轉虧為盈並分別錄得約 56,000,000港元及
36,400,000港元之收益及溢利，此乃主要由於以下因素：

(i) 尹可欣小姐於收購後簡化營運架構導致在產生收益方面出現時差。詳情請參閱本章
程「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及「財務資料 — 累計虧損╱保留溢利」兩節；

(ii) 我們擴展財務服務團隊，以配合業務機會之增幅；

(iii) 我們更為穩健及聲譽已有所提升；及

(iv) 二零一五年香港股票市場活躍。

我們之董事認為，精簡企業架構、團隊擴充及提高聲譽一同為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收益及溢利增長作出貢獻。在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至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們並
無足夠人員進行保薦工作，其後，我們已開始增聘融資服務團隊之員工。尹可欣小姐主要負責本
集團內部之精簡架構及削減成本之計劃，以及為融資服務團隊招聘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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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三日起額外增聘融資服務團隊成員及為保薦工作成功聘請及註冊保
薦主事人後，我們已符合資格提供保薦服務及合規顧問服務。許先生負責本集團之業務發展，彼
負責透過提高潛在及現有客戶對我們於首次公開發售、併購、資本市場及業務諮詢計劃上之服務
能力之知名度，進行更主動之業務發展及客戶管理活動，令相關交易量有所增加。此外，我們已
獲多間上市公司委聘（例如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前稱中國七星控股有限公司）(0245.hk)、
華人置業集團 (0127.hk)、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0175.hk)、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2600.hk)、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3888.hk)及玖龍紙業（控股）有限公司 (2689.hk)，此等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及
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各自之市值超過 10,000,000,000港元），而董事認為有關客戶對本集團之市
場參與度及聲譽有所裨益。我們之融資服務團隊之新成員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分別產生及╱或協助產生約 26,400,000港元及 34,700,000港元之交易收益。

除於香港股票市場之表現外，財務表現大幅改善之相關因素主要由我們之管理層控制而達
致。有關可能影響我們財務表現之業務之風險因素，請參閱本章程「風險因素 — 有關我們之業務
之風險」一節。

累計虧損╱保留溢利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一日、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合併
權益變動表錄得之累計虧損：

於
二零一三年
十月一日

二零一四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累計虧損）╱保留溢利 (13,646) (18,005) 7,352 (2,211) 24,717

有關錄得累計虧損原因之詳情，請參閱本章程「財務資料 — 累計虧損╱保留溢利」一節。

合併財務狀況表摘要

於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月二十八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1,724 1,387 7,121 4,710
流動資產 8,677 57,277 35,356 29,707
流動負債 16,722 4,628 8,144 7,276
流動（負債）╱資產淨額（附註） (8,045) 52,649 27,212 22,431

附註：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我們之流動負債淨額狀況約為 8,000,000港元，主要由於應付關連公司
款項約 15,900,000港元所致。該金額主要指關連公司為我們提供之財務支援，以達到我們之一般營
運資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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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現金流量表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截至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止五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運資金變動前營運活動（使用）產生 
之現金淨額（附註） (4,197) 27,547 24,518 3,903

    

營運活動（使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2,733) (42,309) 10,414 10,510

投資活動（使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32) 23,608 (87) (49)

融資活動產生（使用）之現金淨額 — 24,000 (13,326) (7,3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減少）增加淨額 (2,865) 5,299 (2,999) 3,161

年╱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8,879 6,014 11,313 8,314    

年╱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6,014 11,313 8,314 11,475
    

附註： 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兩個年度，營運活動產生之營運現金流出淨額分別約為 2,700,000
港元及 42,300,000港元。詳情請參閱本章程「財務資料 — 流動資金及資金資源 ─ 營運活動使
用╱產生之現金淨額」一節。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營運活動使用之現金淨額約
為 2,700,000港元，主要由於 (i)除稅前虧損約 4,400,000港元，主要就折舊約 184,000港元而作出
調整；(i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 334,000港元；(iii)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約 706,000港元；及
(iv)應付關連公司款項增加約 1,100,000港元所致。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營運活
動使用之現金淨額約為 42,300,000港元，主要由於 (i)除稅前溢利約 38,400,000港元，主要就折舊
約 216,000港元、出售無形資產之收益 975,000港元及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收益約 10,200,000
港元而作出調整；(ii)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增加約 31,800,000港元；(iii)其他應付款項增加約
252,000港元；(iv)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增加約 500,000港元；及 (v)應收關連公司款項
增加約 37,900,000港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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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於╱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年度
於╱截至以下
日期止五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月二十八日

淨溢利率 (32.4)% 65.0% 25.9% 17.9%

流動比率 0.5 倍 12.4 倍 4.3 倍 4.1倍

資本負債比率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淨債務權益比率 淨現金狀況 淨現金狀況 淨現金狀況 淨現金狀況

總資產回報率 不適用 62.0% 35.0% 8.0%

權益回報率 不適用 67.3% 43.3% 10.2%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章程「財務資料 ─ 主要財務比率概要」一節。

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擬將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約 73,400,000港元作下列用途：

• 約 49,000,000港元或約 66.8%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擴充我們之配售及包銷業務；

• 約 6,900,000港元或約 9.4%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為維持及擴充我們之企業融資團
隊，改進及加強我們的財務顧問業務；

• 約 15,100,000港元或約 20.6%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擴大我們之國際及中國全國之網
絡；及

• 約 2,400,000港元或約 3.2%之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我們之一般營運資金。



概  要

— 9 —

上市之理由

董事相信，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將加快實行我們之業務策略。誠如本章程「業務 — 業務策略」
一節所述，我們計劃擴充我們之配售及包銷業務。

由於我們之配售及包銷業務之資本密集性，該分部主要由我們之資本基礎驅動。因而我們
維持營運及拓展業務之能力極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擴大資本基礎之能力。

我們認為上市公司透過發行股本或債務證券募集資金與私營公司之銀行融資相比，涉及相
對較低之融資成本。透過擴大我們之資本基礎，我們得以擴大我們之客戶基礎範圍，尤其承接包
銷或配售活動，此舉進而將為我們提供穩定收入流。

透過股份發售，我們不僅能募集資金估計約 73,400,000 港元（基於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 0.78 
港元（指示性發售價範圍每股發售股份 0.68 港元至 0.88 港元之中間價）及扣除與上市及股份發售有
關之開支後計算），以實行本章程「業務 — 業務策略」一節所載我們之業務策略，而且我們亦將進
入資本市場於未來有需要時募集多輪資金，以撥支我們之進一步增長計劃。

我們亦認為上市為一種免費廣告形式，將改善我們之企業概況，有助於加強我們之市場美
譽度及品牌知名度，我們相信此舉將提升我們於公眾及潛在商業夥伴之信譽。上市亦將涉及更廣
泛之股東基礎，為股份買賣提供流動性。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 — 上市之理由」一節。

上市開支

上市開支指專業費用、股份發售之包銷佣金及有關上市及股份發售所產生之其他費用。假
設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 0.78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之中位數每股發售股份 0.68港元及 0.88
港元），預期將產生約 26,700,000港元，當中約 11,000,000港元乃直接由於向公眾發行新股份所
致，並將於上市後入賬列作權益扣減。餘下金額約 15,700,000港元則經已或預期計入本集團合併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截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六年九月
三十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止五個月，本集團已確認上市開支分別約為零、
零、8,100,000港元及 200,000港元。餘下約 7,400,000港元上市開支預期將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合併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本集團之估計上市有關開支乃根據本集
團於上市完成後所產生或將產生之實際開支金額而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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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因素

股份發售涉及各項風險，其中較為重大之風險如下：

• 由於本集團之收益及收入屬非經常性質，本集團盈利能力為不可預測

•   包銷及配售業務有可能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業績、以至業務及營運產生重大不利
影響

•   我們依賴主要管理人員及倘我們不能挽留或替任主要管理人員，經營可能受到影響

•   我們無法向　閣下保證我們將能維持或進一步改善與客戶之關係

上述風險並非與本集團相關之唯一重大風險。有關上述事宜之詳細討論及其他風險載於本
章程「風險因素」一節。

控股股東資料

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並無計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之任何購股權獲行使而將
予發行之任何股份）完成後，Jayden Wealth將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 75%。Jayden Wealth
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由尹可欣小姐全資擁有。就創業板上市規則而言，Jayden Wealth及尹可欣小姐
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

為避免本公司與控股股東之間出現潛在競爭，控股股東已訂立不競爭契據，據此，控股股
東已承諾不會進行本集團現時及不時委託之構成與業務直接或間接競爭之業務，惟須受若干例外
情況所規限。不競爭契據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章程「與控股股東之關係 — 不競爭契據」一節。

股息

董事擬在維持充足資金以發展業務及回報股東之間尋求平衡。

宣派及派付未來股息將須由董事會經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我們之經營及財務業績、
盈利能力、業務發展、前景、資金需求及經濟前景）後決定，方可作實。宣派及派付未來股息亦
須經股東批准，並受限於公司法、組織章程細則以及任何適用法律。過往付款未必反映未來股息
趨勢。我們並無任何既定派息比率。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章程「財務資料 ─ 股息」一節及
本章程附錄一會計師報告B節內之附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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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發展及重大不利變動

自二零一七年三月一日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獲得兩項新財務顧問交易、兩
項新獨立財務顧問交易及兩項新合規顧問交易。該等新委聘之合約總值約為 3,600,000港元，基
於董事之最佳估計，我們預期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確認有關收益約 2,600,000
港元。除擔任合規顧問之新委聘外，所有其他委聘預期將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完
成。

就證監會頒佈之近期指引「適用於參與創業板股份上市及配售的保薦人、包銷商及配售代理
的指引」而言，董事合理地認為對本集團之業務及未來前景概無重大影響，原因如下：

(i)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所有現有創業板首次公開發售客戶概無計劃更改其向聯
交所提出之上市申請；

(ii) 建泉融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已實施加強內部控制措施以遵守該指引；

(iii) 建泉融資於頒佈該指引後一直收到潛在創業板首次公開發售客戶對我們保薦服務之
新查詢；及

(iv) 根據包銷及配售業務之未來計劃，我們擬提高建泉融資於財政資源規則項下之狀
況，僅為主板及創業板首次公開發售客戶承擔包銷責任。董事認為，我們作為配售
代理在其他創業板首次公開發售股票進行包銷之參與有限。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章程
「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

有關保薦業務及加強內部監控措施之詳情，請參閱本章程「業務」一節項下「我們之業務模
式及服務 ─ (i)企業融資顧問服務 ─ 保薦人服務」、「我們之業務模式及服務 ─ (ii)配售及包銷服
務」以及「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程序 ─ (ii)配售及包銷服務及╱或企業融資顧問服務之主要內部監
控 ─ 確保持續遵守有關「有關創業板股份股價波動的聯合聲明」及「適用於參與創業板股份上市及
配售的保薦人、包銷商及配售代理的指引」之措施」等段落。

有意投資者務請注意，上市之非經常開支將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
財務表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有意投資者須特別注意，鑒於存在上述開支，本集團於截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年度之財務表現未必可與上一年度比較。

董事確認，除上文所披露之非經常性上市開支外，直至本章程日期，我們自二零一七年二
月二十八日起之財務或貿易狀況或前景概無出現重大不利變動，自該日起概無任何事件會對本章
程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中內之合併財務資料所示之資料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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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競爭力及可持續性之策略及計劃

董事認為，我們之業務為可持續，主要原因如下：

(i)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獲信譽良好之大型上市公司（包括
該等市值超過 10,000,000,000港元之公司）委聘，如中國民生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前稱
中國七星控股有限公司）(0245.hk)、華人置業集團 (0127.hk)、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0175.hk)、中國鋁業股份有限公司 (2600.hk)、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3888.hk)及玖龍紙
業（控股）有限公司 (2689.hk)；

(ii) 我們擁有更多提供獨立財務顧問服務，並為交易（例如根據收購守則就強制性全面要
約擔任要約人之財務顧問）提供意見之經驗；及

(iii) 我們之企業融資服務有回頭客戶。就委聘我們為保薦人及最終於聯交所上市之所有
客戶（包括鴻偉（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8191.hk)、科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6822.hk)、
亞勢備份軟件開發有限公司 (8290.hk)、川控股有限公司 (1420.hk)及利駿集團（香港）
有限公司 (8360.hk)）而言，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於該等
公司上市後仍能繼續擔任其合規顧問。此外，我們分別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零
一四年七月、二零一四年十月、二零一五年五月及二零一六年一月開始受委聘之五
名客戶（即華人置業集團 (0127.hk)、平安證劵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盛明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0231.hk)、一間主板上巿公司之前控股股東（即E客戶）、正恒國際
控股有限公司（前稱恒輝企業控股有限公司）(0185.hk)及御泰中彩控股有限公司 (0555.
hk)）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全部均進一步委聘建泉融資提供財務顧
問、配售或獨立財務顧問服務分別達三次、四次、兩次、四次及三次。

此外，為提高我們在業內之競爭力及可持續性，本集團已實施或將於上巿後實施下列業務
策略及計劃：

(i) 維持提供一系列財務意見及服務，並採取積極參與一手及二手市場集資活動中配售
及包銷活動之策略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為客戶提供一系列財務服務。透過提供一系列財務服務，憑
藉接觸不同客戶群，我們能夠為服務進行交叉銷售及擴大整體業務。例如，我們向
獲提供財務顧問服務或業務諮詢服務之客戶介紹保薦服務，及向獲提供保薦服務或
財務顧問服務之客戶介紹配售及包銷服務。

此外，透過動用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本集團將 (a)透過於歐洲城市（如米蘭）及
中國（如前海或南沙）設立海外代表辦事處及╱或成立合營公司，以擴充向客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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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諮詢服務之版圖及職能；及 (b)加強資本基礎及以更高曝光率更佳地參與一手及
二手市場集資活動之配售及包銷活動。因此，董事認為配售及包銷服務以及業務諮
詢業務將有所加強，旨在提高我們之收益。

(ii) 維持一隊經驗豐富、稱職、高質素之團隊，並採取擴大企業融資團隊之策略

我們之業務成功主要倚賴經驗豐富、稱職及高質素之團隊以及職員之業務連繫。為
維持及擴展業務，本集團將繼續維持高質素員工及招聘新員工，提升及加強我們之
財務顧問業務，以加強所需之人力資源，擴大企業融資團隊。

於往績記錄期間，本集團並無於聘用僱員方面面臨任何重大困難，及並無面對任何
重大僱員或勞資糾紛。董事確認，本集團與僱員之關係整體而言屬滿意。

(iii) 與我們之客戶維持緊密而穩定之關係

我們通過持續溝通及提供優質服務與客戶建立緊密而穩定之業務關係。於往績記錄
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並無收到客戶之任何正式投訴，而來自 20名回
頭客戶之 40項新委聘記錄顯示我們與客戶保持緊密而穩定之關係。此外，我們與香
港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東建立穩定聯繫。我們認為緊密而穩定之關係有助取得來自
現有客戶之委聘，並為本集團產生新財務服務委聘。

(iv) 採納國際擴張策略

憑藉我們與歐洲及中國之合作夥伴及客戶之定期聯繫以及我們在歐洲及中國跨境併
購方面之良好往績記錄，我們之目標為在該等海外市場發掘業務機遇。本集團目前
於歐洲之跨境併購服務方面擁有三項有效委聘，而我們擬將約 20.6%之所得款項淨額
用於擴大國際及中國之網絡，通過業務夥伴（尤其是以歐洲為基地之業務夥伴）之現
有及新網絡，積極開拓海外客戶基礎。

(v) 提高本集團之公眾知名度

本集團將提高我們之公眾知名度。例如，我們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獲著名大型上市公司（包括該等市值超過 10,000,000,000港元之公司）委聘，而
我們為保薦客戶於上市日期成功上市贊助報章祝賀廣告，此舉可建立我們之往績記
錄。此外，上市將對本集團之品牌形象有積極作用。我們認為，提高本集團之公眾
知名度將能吸引更多客戶及豐富其客戶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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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理由，董事認為，我們致力於長期持續發展業務，故業務具有可持續性。

發售之統計數字

根據
發售價

每股發售股份
0.88港元

發售價
每股發售股份

0.68港元

發售股份數目 128,300,000 128,300,000
市值（附註 1） 451,616,000港元 348,976,000港元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每股有形資產淨值 
（附註 2） 0.24港元 0.19港元

附註：

1. 按發售價計算之市值乃根據緊隨資本化發行及股份發售完成後預期將予發行之 513,200,000股股份作出。

2. 未經審核備考經調整合併每股有形資產淨值乃根據 513,200,000股股份（即緊隨資本化發行及股份發售完成
後預期將予發行之股份數目）計算。


